
中國的儒、道、佛智慧是在探索人生或生命的真諦，三家思想

都在尋求做「真實的人」或「真我」的道理與如何實踐「真我」。三家

的「真我」的含義是有差別的，儒家所追求的是積極人生的「真我」，

反映在「仁」、「誠」、「良知」方面，是「道德之性」的「真我」。道家

是「自然之性」的「真我」。佛家襌宗是「自性清淨心」的「真我」。 儒

家的人生目標是成為君子、賢人、聖人；道家是「真人」，佛家是

「佛」。三家都側重人的自覺悟性、心靈明覺、靈性體悟。三家所體

悟到的「真我」的含義與目的並不相同，但卻有「真實的我」即「真我」

的共性，代表了各家在理想境界的人，即「理想的人」。

三家的思想都是主觀性的，不過主觀性並不表示沒有真理的內

容。科學的知識是客觀性的真理。 儒、道、佛講的是主觀性的真

理，其實也就是人的主體的真理，而這主體的真理就能由人的經驗

或心靈體悟出來，這樣對生命的真理就能「明」了。這個「明」代表了

明「仁」、明「誠」、明「良知」、明「自然」和明「自性清淨心」，也就

是三家對本身「真我」含義的「明」。「真我」在人的心體，「明」不是從

客觀世界產生的，而是從主觀的心靈所體悟到的。「悟」的靈性不僅

是佛家禪宗的「真我」才有，儒道兩家的「真我」也是有「悟」的性質

的。一般的人就算知道有「仁」、「誠」、「良知」、「自然無為」、「自

性清淨心」，也不過只是「知」而已，只有經過「悟」這一關才能產生

序言：真我的體認與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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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 中國傳統智慧的真我

自身的「真我」。靈性體悟是每個人天生所具有的，什麽時候此一明

覺才會引發而出，是因人而異的。

本書旨在解說傳統思想的「真我」，作一較深層的分析，所包括

的思想有《易》、 原始儒家的孔子、孟子、《大學》與《中庸》、道家的

老子與莊子、禪宗的《壇經》、宋代理學的朱熹、明代心學的王陽

明、先秦的墨子、法家的韓非子與兵家的孫子、近代儒家的牟宗

三。牟宗三是現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作者對牟的主要學說作了扼

要的解析與評論。

各家思想都有一個「極致」部分，作者在本書就稱為「真我」，代

表了在本體界「理想的我」，以區別在現實世界的「我」。「真我」就是

各家的人生指針， 為「我」的行為明燈。

儒、 道、佛三家的思想都在探索生命的真諦，是智慧的表現。

不過「智慧」一詞卻不免有些籠統，這是傳統思想注重綜合法的原

故；其實「智」與「慧」是可以分開來說明的，只要兩者有些差別就可

作分別的說明。作者就採分別法解說儒、道、佛的思想，以便作較

深層的瞭解。

作者認為各家思想的「極致」就是太極，也就是「一」，也就代表

了「真我」。對各家的「真我」分別作了探討，重心卻放在儒家的「真

我」方面， 在解說現代儒家牟宗三的學說時，採用了易卦方法與太極

觀念作了比較分析。

儒道兩家都有「天人合一」的思想。究竟「天道」與「人道」或「天

道」與「真我」是如何融合一起的，只用文字來說就有些籠統，未能

清晰表達兩者的關係是怎樣產生的。 作者用八卦五行與河圖洛書來

說明「天道」與「真我」的關係，是主觀性的客觀解說方式，有別於傳

統的純主觀性的文字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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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 vii

「天道」的「性」在儒道兩家所側重的各有不同，儒家側重「天性」

或「道德之性」，也就是由「人道」所表現出來的「五德」： 仁、義、

禮、智、信，而道家則注重「天性」的「自然之性」，包括了陰陽。作

者認為儒道兩家所認定的「天性」或「性」各方只佔了一半，一個完整

的「性」是應該既有「道德之性」也有「自然之性」的，作者在這方面作

了解說。

如果「我」只知道或體悟到「真我」的存在而本身卻不去實行，只

有「知」和「悟」而無「行」，「我」也不能提升到「真我」的境界！成為「真

我」不能只靠「知」或「悟」，沒有「行」，「真我」就成了空論了。「我」

如何能調整自身的行為以符合「真我」，作者作了詳盡的解說。「真

我」的觀念亦採用易卦作為分析工具， 以作較深層的解析。

現代的人不免處在物質價值與精神價值的失衡狀態。人都是具

有期望的，主要分兩種：對物質方面的期望與對精神價值的期望。

當人們認識到現實世界的存在、自身的存在、活著的存在，就自然

就有產生改進物質世界的期望，運用知識和才能去改造自身所處在

的物質世界以提升自身的生活條件，因此人們對物質世界就產生了

種種的期望。不過當人們過於醉心於有形的物質世界中的改進活動

時，卻輕易的失落了自身在另一無形的精神世界中的人生價值，人

們的物質價值與精神價值之間的適當關係也就失衡了。人們所追求

的「物質至上」的生活目標腐蝕了精神價值的另一生活目標。人們的

生活素質在物質條件改進的同時，也應作精神修養或人格修養的改

進，避免兩者關係的過度失衡。

人們在物質世界與精神世界的失衡會導致人們的行為傾向，以

本身的價值為至上的人生觀不免會傷害到群體社會中的其他人。社

會是人與人的共同生活的一個群體，在個人存在的同時也有他人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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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 ︱ 中國傳統智慧的真我

在，「我」與「他」處於一個「共同存在」或「共在」的關係。當「我」過

於偏重「我」自身的物質利益的追求時，不免會損傷到「他人」的利益

或「公眾利益」，而違反了社會的倫理規範。倫理的根源乃是道德，

因此倫理的規範也就是人際關係之間的道德法則，有人際關係就有

倫理道德關係的存在，有倫理道德關係的存在就有重視個人修養的

必要，孔子就從此一觀點展開了他的倫理道德觀念，例如「己所不

欲，勿施於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對儒家而言，道

德修養是做人最主要的，也就是理想的「真實的人」或「真我」，在孔

子的觀念就是君子、賢人、聖人，是做人的目標。要具有道德修養

就須對自身行為有所把持，增加自己的德性與改進自身性格的素

質，例如以「正」的行為消除「不正」的部分，使自身的「真我」屬性

得到提升。 

儒家注重道德的修養在現代仍具有重大意義，社會上因違反道

德操守的事件幾乎每日都有，近年的金融海嘯、歐債危機、經濟波

動與政治震盪都離不開人們的道德操守。如果人們能提高自身的「真

我」屬性的話，必有助於社會的和諧性與穩定性。 

道家的追隨者認為儒家所强調的道德修養不免摻入了人為性，

使人們失去了原有的樸素本性，因而倡導注重人的自然本性，認為

人們應返璞歸真，表現出人的本來的真實的一面：自然、無為、慈

愛、厚道、謙遜、處下、正直、平等、灑脫等。人性樸實是「道」的

特性，行為樸實也就表現出了「道」的「德性」，道家的「道」與「德」

是自自然然的性質，與儒家的具有「人為性」的「道德」是有差異性

的。不過兩家思想都旨在指導人們如何成為「真實的人」或「真我」，

在觀念與方法上雖然不同，而在勸喻人們傾「正」向「善」卻是相同

的，對群體社會來言，也起了和諧的穩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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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 ix

禪宗是印度佛教中國化的一個宗派，認為每個人都有佛性，只

是心為外界的現象所迷惑而執著於外界事物的存在。當心中已無執

著於外界事物時，自己本性的清淨的心也就由「無明」轉回「明」了，

也就覺悟到自身的本性，也就是本身已具有的佛性，這時的「我」也

就回復到「佛性的我」了。從「真實」的觀點來看，這才是真實的我或

「真我」，在「心隨境轉」下的「我」並非「真我」，因為外境是無常的，

其性質是非真實的。 只有當「我」的心已達到對外境「無執」的時候，

心中所出現的「境」才是清淨無雜的「真實的境」，此時的「無執的我」

或「無我」就成了「真我」了。 

禪宗重視獨立自主的精神與不執著的態度，使人們的心靈得到

了自由，消除了煩惱， 淨化了身心，走向解脫，增强了生命的彈

性。禪的生活不是離世或在來世，而就是在今世。在今世，禪的生

活是與社會的群體生活混合在一起的，群體中有禪，禪中有群體，

生活中有禪，禪在生活中，工作中有禪，禪在工作中；禪與群體是

不能分離的。禪的生活也如儒道兩家同樣重視「真我」的屬性，「正」

與「善」既使個人達到至高的精神價值的目標，也同時增進了群體社

會的和諧性。

中國的傳統思想是以儒、道、佛為核心的，其實在三家之中都

具有《易經》哲學（包括了《易傳》或「易道」的成分），由於傳統以來《易

傳》被視為儒家哲學的經典，因此形成了《易》是屬於儒學範疇的看

法。當將《易》作較細微的分析時就會意識到《易》的人生哲學思想其

實是對儒、道、佛具有貫通性的，例如「正」與「善」的觀念在易、

儒、道、佛都是極重要的部分。陰陽觀念在《易》作了廣泛與深層的

表達與說明，在老子的《道德經》陰陽或剛柔觀念就極其重要。孔子

的「中庸」也顯然是源於陰陽的觀念（作者的《陰陽思考與應用》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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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 中國傳統智慧的真我

就對陰陽在傳統思想的作用作了詳盡的分析），有「中」也就必然有

「兩端」的陰陽。佛家的「中道」觀念也是在求「不落兩邊」的陰陽，

而超出陰陽（生滅）以達到「中」的「不生不滅」的永恆境界。

陰陽合「一」即太極，太極為陰陽之合，陰陽為太極之分，易的

太極陰陽觀念都可表達儒、道、佛的「真我」境界。儒家的「真我」富

於「生生不息」的積極性與崇高的道德修養。道家的「真我」是順應自

然、自然而然、逍遙自在、飄逸灑脫、心靈自由。要達到禪宗的「真

我」就須要無執於「我」、獨立自主、眾生平等、自性自覺、自覺覺

他、心靈體悟，以達永恆境界。從易的觀點來看，儒家孔孟的「真

我」屬陽性主導的性質，而道佛兩家的「真我」則是陰性主導的。

太極分陰陽，儒、道、佛的「真我」都可由易的觀點予以綜合解

說，作者就用了易卦的方法分析了三家「真我」的異同關係。儒家孔

孟的「陽性真我」其實與道佛的「陰性真我」具有互補的性質，個人的

修養是既不過於偏在「陽剛」也不過於偏在「陰柔」，合理的狀態應是

「剛柔相濟」，綜合儒、道、佛的「真我」就能產生這一互補的作用。

在時空的變動中，有時是「陽剛主導」有利，有時卻又是「陰柔」為

宜，儒、道、佛的「真我」修養在現實世界的配合是具有意義的。 將

儒、道、佛的「真我」予以綜合就成了中華智慧的「真我」。

儒、道、佛的「真我」是人的至上修養，可作為「我」改進自身人

格素質與行為的指導目標。在群體社會的「我」與「他」存在着相互影

響的關係，「我」的修養水平高， 「我」就是一個「真實的人」，「我」與

「他人」的關係就能達到和諧。「我」是一個「真實的人」，「我」所工作

的機構與「我」所處在的社會也因此得益。如果人人都能提升自己的

「真我」屬性，整個社會就自然傾向了和諧。 提升自身的「真我」屬性

使「我」得到完善的人格，是「我」做人的基本目標。提升「真我」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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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 xi

性與實踐「真我」是「我」對自身修養的改進，也是「我」對自身與「他

人」在群體社會中的「共同存在」或「共在」關係的認識與改進，也是

「我」對生命與人生價值的體悟、追求與實踐。 當「我」能認識到或體

悟到「我」有提升「真我」屬性的必要時，「我」的智慧也就呈現了。

當「我」經過自省去改進「我」的行為時，「我」就已邁上了走向「真我」

的道路。本書將易、儒、 道、襌的「真我」內容作了較深層的說明。

從中華智慧的整體性來看，儒、道、佛三家實踐「真我」的方法雖然

有差異，三家所追求的生命與人生理想目標的「真我」卻是一致的，

這正表現了中華智慧「和而不同」的特點。 

「真我」的觀念在現代社會的意義何在？在任何社會的活動都是

人的活動，例如：

• 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活動

• 人在社會各類組織的活動

• 人在政府部門的活動

• 人在公營企業的活動

• 人在私營企業的活動

一切的社會活動都是人的活動，因此人是活動的載體或主體，沒

有人也就沒有人的活動，也就沒有人的活動的存在，所以人就是活動

產生的源頭。如其他事物一樣，人本身就是一個整體，也就是一個太

極，這是易的概念的引申。人的活動必然可以分為「正」和「不正」的兩

類，即太極的一分二的陰陽兩類，在未達到完善人格的「真我」以前，

「我」的活動難免有「不正」的成分，其性質可以是「陰」也可以是「陽」；

「我」的「真我」屬性（正） 愈少，「我」的「不正」行為也就多些，然而隨

着「我」的「真我」屬性的增加，「我」的「正」的行為也就跟著增加，相對

的「不正」行為也就減少了。「真我」因此是「我」的行為改正的引導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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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i ︱ 中國傳統智慧的真我

所有組織的規劃，不論是政府的、公營企業的、私營企業的、

其他社會組織的，都是要通過人來執行的，人的性格與修養就明顯

的會影響到有關計劃的執行效率與成敗。再好的計劃由沒有「正」的

素質的人來執行就會壞事：賄賂、貪污、舞弊、欺詐、 違法的非道

德行為就會發生，對整個社會造成了傷害，帶來了爭執、訴訟等損

害社會和諧性的行動。因此，人的「真我」屬性的提升，是有利於整

個社會的和諧性與穩定性的。

現代科技知識的應用是否恰當，也是與一個人的「真我」屬性有

關。「真我」屬性高的人會將現代科技知識應用在有利於提高人類生

活質素的各方面，而不會做出傷害社會大眾的行為。 

「我」在群體社會的存在並不是孤立的，尚有「他」的存在，「我」

與「他」就構成了一個不可分離的整體關係，「我」與「他」的行為可影

響到彼此雙方。「我」的行為的是與非不單會影響到群體社會中的

「他」，也會影響到「我」自身人格品質的高低。 社會的公德心是與人

們的「真我」屬性有關的，當人們的「真我」屬性提高時，就自然會產

生對他人的關懷、體諒與尊重，意識到「我」與「他」之間是一個整體

的群體關係。人們能持有這一心態，整個社會的和諧性也就會增高

了。要提升「我」的修養水平，「我」就應具有儒家對生命的人生積極

性與道德的修養、道家的自然樸實作風與佛家的平和心靈的精神。

在現代生活中如何修煉「我」的性格以提升「真我」的屬性，在本

書中亦作了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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